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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额认购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项下 

可配售股份的承诺函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港务”)拟以配股方式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配股”)。截至本函出具日，厦门国际港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有厦门港务 55.13%股份，系厦门港务控股股

东。为本次配股之目的，本公司现作出承诺如下： 

1.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持股数量，按照厦门港务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

配股价格和配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根据本次配股方案确定的本公司可配

售股份。 

2. 本公司拟用于认购本次配股项下可配售股份的全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为本公司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该等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厦门港务，亦未

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厦门港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认购本次配股

项下可配售股份，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或股份代持的情形。 

3. 本公司将在本次配股获得厦门港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有权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际履行上述承诺。若本公司

未能及时履行上述全额认购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由此给厦门港务造成的实质损失。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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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盖章)：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 

                                                                                                    

蔡立群 

 

2017 年 8 月 25 日 

 




